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简易程序行政处罚决定书
冀保涞住建（城）简罚决字〔2026〕第×号

当事人：×××××××××（姓名或名称）
地  址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（住址或住所）	
你（单位）于××年×月×日×时×分在×××××因××××××××××的行为，违反了×××××××××××的规定，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×××××××的规定，本机关责令你（单位）：
□立即改正；
□于××年××月××日前改正，并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出以下处罚：
□警告
□罚款人民币（大写）××××××元； 罚款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：
□当场收缴
□离场支付
[bookmark: _GoBack]□要求你（单位）于   年   月   日前，持本决定书到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具《河北财政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单》，根据电子缴款码通过银行柜台或手机银行短信进行缴纳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涞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涞源县人民法院起诉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本处罚决定作出前已依法告知你（单位）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听取了你（单位）的陈述和申辩。
	处罚票据编号：×××××××
当事人签名：×××       ××年×月×日
执法人员签名：×××     ××年×月×日


涞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××年×月×日









